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夹 4.7 工程价款调整 本节共9条，全部为新增条文，与03《规

范》相比中相关工程价款调整的条文比较，08《规范》对工

程价款调整范围做了7个方面的规定，并制定了调整原则，规

定更加全面，更加明确具体，更加具有操作性。规范条目 规

范原条文 操作与应用解读 4工程量清单计价 4.7工程价款调整

4.7.1 招标工程以投标截止日前28天，非招标工程以合同签订

前28天为基准日，其后国家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发生

变化影响工程造价的，应按省级或行业建设主管部门或其授

权的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规定调整合同价款。 本条规定

了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发生变化时合同价款调整的原则

。工程建设过程中，发、承包双方都是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规

章及政策的执行者，两者都无权制定和修改国家的法律、法

规、规章及政策。因此，在发、承包双方履行合同的过程中

，当国家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发生变化以及国家或省、自治

区、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行业建设主管部门以及授权

的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工程造价调整的政策规定对工程

造价产生影响时，工程价款应当进行调整。 4.7.2 若施工中出

现施工图（含设计变更）与工程量清单项目特征描述不符的

，发、承包双方应按新的项目特征确定相应工程量清单项目

的综合单价。 本条规定了当施工中施工图或设计变更与工程

量清单项目特征描述不一致时，发、承包双方应按实际施工

的项目特征重新确定综合单价的原则。本条是与4.3.4条相呼



应的。举一个例子：如招标时，某现浇混泥土构件项目特征

中描述的混泥土强度是C20，但施工过程中发包人变更为C30

，很明显这时应该重新确定其综合单价，因为C20与C30混泥

土几个不一样。 4 工程量清单计价4.7工程价款调整 4.7.3 因分

部分项工程量清单漏项或非承包人原因的工程变更，造成增

加新的工程量清单项目，其对应的综合单价按下列方法确定

：1.合同中已有适用的综合单价，按合同中已有的综合单价

确定；2.合同中有类似的综合单价，参照类似的综合单价确

定；3.合同中没有适用或类似的综合单价，由承包人提出综

合单价，经发包人确认后执行。 本条规定了非承包人原因引

起的工程变更或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的漏项，造成增加新的

工程量清单项目时，新增的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项目综合单

价的确定原则。1.直接采用适用项目单价的前提是其采用的

材料、施工工艺和方法相同，亦不因此增加关键线路上的施

工时间；2.参照类似项目综合单价的前提是其采用的材料、

施工工艺和方法基本相似，不增加关键线路上的施工时间。

可就仅变更后的差异部分，参考类似项目单价由承发包双方

协商新的单价；3.无法找到适用或类似项目的综合单价时，

应采用招投标时的基础资料，按成本加利润的原则，由承发

包双方协商新的综合单价。 4 工程量清单计价4.7工程价款调

整 4.7.4 因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漏项或非承包人原因的工程变

更，引起措施项目发生变化，造成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

变更，原措施费中已有的措施项目，按原措施费的组价方法

调整，原措施费中没有的施项目，由承包人根据措施项目变

更情况，提出适当的措施费变更，经发包人确认后调整。 本

条规定了当出现因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漏项或非承包人原因



的工程变更，造成出现新增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项目并引起

措施项目发生变化时，措施项目费的调整原则。当发包人变

更经其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（修正错误除外）时

，造成措施费发生变化的，按下列规定进行调整：1.施工组

织设计或施工方案变更后，原措施费中有的措施项目，根据

措施项目变更情况按原措施费的组价原则调整。 2.施工组织

设计或施工方案变更后，原措施费中的没有的措施项目，由

承包人根据措施项目变更情况，提出适当的措施费变更，经

发包人确认后调整。3.在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变更确定

后14天内，涉及工程价款增加的，由承包人向发包人提出，

经对方确认后调整合同价款。 4 工程量清单计价4.7工程价款

调整 4.7.5 因非承包人原因引起的工程量增减，该项工程量变

化在合同约定幅度以内的，应执行原有的综合单价；该项工

程量变化在合同约定幅度以外的，其综合单价及措施项目费

应予调整。【保留条文做了局部修改】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，

承包人实际完成的工程量与招标文件中工程量清单提供的工

程量可能有偏差，该偏差对工程量清单项目的综合单价将产

生影响，其影响的程度由偏差的幅度决定。当工程量的偏差

对清单项目综合单价产生影响时，是否调整综合单价以及调

整条件、调整方法应在合同中约定。若合同未作约定，按以

下原则办理：1.当清单项目工程量的变化幅度在10%以内时，

其综合单价不作调整，仍然执行原有综合单价。2.当清单项

目工程量的变化幅度在10%以外，且其影响分部分项工程费

超过0.1%时，其综合单价以及对应的措施费（若有）均应作

调整。调整的方法是由承包人对增加的工程量或减少后剩余

的工程量提出新的综合单价和措施项目费，经发包人确认后



调整。 4 工程量清单计价4.7工程价款调整 4.7.6 若施工期内市

场价格波动超出一定幅度时，应按合同约定调整工程价款；

合同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，应按省级或行业建设主管部

门或其授权的工程造价管理机构的规定调整。 本条规定了市

场价格发生变化超过一定的幅度时，工程价款按约定调整的

原则，如合同未约定或约定不明按以下原则办理：1.施工期

内，当人工单价发生变化，按省级或行业工程造价管理机构

发布的人工成本信息进行调整。 2.施工期内，当材料价格变

化，超过省级或行业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幅度时应予调

整，承包人采购材料前应将新的材料单价和采购数量报发包

人审核，确认用于本合同工程时，发包人应审核确定需调整

的材料单价及数量。发包人在收到承包人报送的确认资料后3

个工作日不予答复的视为认可，作为调整工程价款依据。如

果承包人未报经发包人审核即自行采购材料，再报发包人确

定调整材料价格及其数量，并调整工程价款的，如发包人不

同意，则不作调整。3.施工机械台班单价或机械使用费发生

变化超过省级或行业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幅度范围时，

按其规定调整。 4 工程量清单计价4.7工程价款调整 4.7.7 因不

可抗力事件导致的费用，发、承包双方应按以下原则分别承

担并调整工程价款：1.工程本身的损害、因工程损害导致第

三人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以及运至施工场地用于施工的材料

和待安装的设备的损害，由发包人承担；2.发包人、承包人

人员伤亡由其所在单位负责，并承担相应费用；3.承包人的

施工机械设备损坏及停工损失，由承担；4.停工期间，承包

人应发包人要求留在施工场地的必要的管理人员及保卫人员

的费用，由发包人承担；5.工程所需清理、修复费用，由发



包人承担； 本条规定当不可抗力事件发生造成损失时工程价

款的调整原则。 4 工程量清单计价4.7工程价款调整 4.7.8 工程

价款调整报告应由受益方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向合同的另一

方提出，经对方确认后调整合同价款。受益方未在合同约定

的时间内提出工程价款调整报告的，视为不涉及合同价款的

调整。 本条规定了工程价款调整的程序。当工程价款调整因

素确定后，发、承包双方应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和程序提出并

确认调整的工程价款。当合同或本规范的有关条款未对工程

价款调整的提出和确认的时间以及程序进行约定或规定时，

按下列规定办理.1.调整因素确定后14天内，由受益方向对方

提出调整工程价款报告。受益方在14天内未提出调整工程价

款报告的，视为不调整工程价款。2.收到调整工程价款报告

一方应在收到之日起14天内予以确认或提出协商意见，自调

整工程价款报告送达之日起14天内对方未确定也未提出协商

意见时，视为调整工程价款报告已被确认。 4.7.9 经发、承包

双方确定调整的工程价款，作为追加（减）合同价款与工程

进度款同期支付。 本条规定了经发、承包双方确定调整的工

程价款的支付方法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

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